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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宗旨】为规范破产案件与强制清算案件立案审查，

明确本院相关庭室的职责，充分发挥破产法调节市场经济秩序的

职能和作用，促进破产审判工作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企业破

产重整案件信息平台立案操作规程》及本院破产审判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依法受理原则】破产案件与强制清算案件坚持依

法受理原则，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破产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第三条  【适用范围】本规程适用于本院及辖区基层法院管

辖的企业破产案件与强制清算案件的立案审查、登记和受理。 

第四条  【地域管辖】破产案件与强制清算案件由债务人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债务人住所地指债务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

地。债务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难以确定的，由债务人注册登记

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条  【级别管辖】本院管辖市级以上（含市级）市场监

督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企业）的破产案件与强制清算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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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破产案件与强制清算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跨境破产案件；

其他依法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 

纳入国家计划调整的企业及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破产案件，

由本院管辖。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县、区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企

业破产案件与强制清算案件。 

第六条  【“执转破”案件管辖】本院及辖区基层法院执行

移送破产审查案件原则上由本院管辖。 

第七条  【指定管辖】将应由本院管辖的破产案件与强制清

算案件移交辖区基层法院审理的，应报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

准，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无需报请批准的除外。 

第八条  【审查案件立案方式】破产申请审查案件、强制清

算申请审查案件登记立案方式有两种：导入网上预约立案登记和

窗口立案登记。 

破产申请审查案件、强制清算申请审查案件经审查通过并移

送后自动登记为破产案件、强制清算案件。 

第九条  【上诉、监督案件立案方式】破产上诉案件、破产

监督案件、强制清算上诉案件、强制清算监督案件通过窗口立案

登记。 

第十条  【形式审查】网上预约立案及窗口立案的破产案件

与强制清算案件，经破产法庭法官对立案登记信息进行形式审查

并通过后，申请人需前往本院立案大厅窗口进行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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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窗口立案登记】立案一庭根据申请人的申请，

立案登记案件信息。若申请人已在网上预约立案，可直接导入网

上预约立案信息。 

第十二条  【分案方式】立案一庭在立案登记破产审查案件

或强制清算审查案件后，三日内采用电脑系统随机分案方式分配

破产法庭承办法官。但重大、疑难、复杂的破产案件或强制清算

案件，分案前应当征求破产法庭意见。 

第十三条  【听证调查案件】对经审查需听证调查的案件，

应制作听证通知书，于听证三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给参加听证

会的单位和个人。听证结束后五日内提交合议庭评议，决定是否

受理。 

第十四条  【无需听证调查案件】对经审查无需听证调查的

案件，承办法官应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七日内审查完毕，并提交合

议庭评议，决定是否受理。 

第十五条  【拟受理案件】经初步审查并经合议庭评议，申

请符合受理条件的，由承办法官拟定受理裁定书，报破产法庭庭

长审批，并由立案一庭排定破产案件或强制清算案件案号，进行

正式立案登记、分案，将案件分配至具体案件承办人。 

第十六条  【拟不予受理案件】经初步审查并经合议庭评议，

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由承办法官拟定不予受理裁定书，并将

破产案件信息录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第十七条  【参照适用】青岛市辖区基层法院破产立案参照

本规程执行。 

第十八条  【施行时间】本规程自 2020年 7月 30日起施行。 


